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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政策 

1.  目的 

1.1 索信达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统称「集团」)承诺以坦诚开放、廉洁守法及承担

问责的态度来恪守及贯彻高标准的商业原则和操守。集团期望所有雇员均行事正真、公正无私及诚

实，每名雇员有责任确保一切会危害股东、投资者、客户、供应商以至公众人士之利益的不适当行

为不会发生，此亦符合本集团的最佳利益。为维持良好的企业管治标准，本公司制定了举报政策

(「政策」)，在遵守所有适用法例的前提下确保申诉得以保密形式接收、调查及存档。 

1.2 举报被本公司视为一种预警系统，使个人能够对不道德的行为和不当行为提出疑惑，而不是作为与

工作相关的投诉或申诉工具。 

2.  政策声明 

2.1 本公司提供健康的环境鼓励集团员工、供应商及客户等与公司有往来人士(「利益相关者」)，在保

密情况下，对任何与公司事务有关的不当行为、舞弊及违规情况表达关注。本政策提供方法，藉此

使员工及第三方举报人(统称为「举报人」)(i)可本着真诚报告有关或涉及可能严重违反公司政策

或法律之事宜；及（ii）确保举报人受到妥善保护，不会因诚实举报而遭到报复。 

2.2 对于每宗举报，本公司将以公平的原则竭力调查有关事件之严重性，以及所提供的数据或陈述之可

靠性，并视乎情况而采取适当行动。公司将不会亦不容许任何高级人员或员工对任何本着真诚报告

可能严重违反事件之举报人作出报复。「真诚」是指举报人合理相信该申诉是正确的，而所作出之

申诉亦非为个人得益或其他隐藏的动机。 

3.  保护和防止报复 

3.1 本公司致力于建立开放、公平、透明的环境，使个人能够报告真正的问题和疑惑。 

3.2 本政策及相关程序为保护举报人，以免其因提出申诉（即使申诉最终未能证实）而遭受报复，提出

之申诉须： 

(i) 本着真诚报告，尤其是尊重他人； 

(ii) 举报人有理由相信有关行为或事宜构成或有机会构成严重违反；及 



(iii) 根据此政策所指之申诉渠道进行举报。 

3.3 根据本政策，本公司对所有符合以上条件的举报人不得作出报复，亦不容忍董事、高级人员、员工

及代理因举报人所提出有关怀疑非法或不道德行为之申诉而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举报人处以惩

罚、解雇、降级、停职、恐吓、骚扰、转任至不理想的职位或地点、或歧视（统称为「报复」）。本

公司视任何报复行为为严重违反本公司的政策，可作出纪律处分，甚至解雇。此保护范围伸延至任

何提供有关调查资料（包括内部调查）之人士。 

4.  各类不当行为、舞弊及违规情况 

不正当或舞弊行为的例子可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况： 

4.1 有关集团会计、内部控制及审计事务的不正当或舞弊行为。 

4.2 向外界透露机密信息或专利信息。 

4.3 行为不端、贪污、贿赂、欺诈、盗窃或挪用本集团财产、资产或资源。 

4.4 可能给集团带来经济损失、非经济损失或危害集团声誉的其他严重不端行为。 

4.5 隐瞒不报重大利益冲突。 

4.6 误导、欺骗、操纵、胁迫或欺诈性影响负责编制、检查、审计或审阅集团财务报告或记录

的内部及外部的会计或审计人员。 

4.7 违反或潜在违反法律、规则或条例。 

4.8 不当或不道德的行为。 

4.9 试图隐瞒或掩盖任何上述的行为。 

5.  保密 

5.1 本公司将把收到的所有信息视为最高机密对待，举报人可以选择匿名举报。但会非常鼓励举报人提

供姓名和联系方式，以便在需要时直接从其获取报告说明或进一步的相应信息。 

5.2 在某些情况下，调查性质导致需要披露举报人的身份。如果存在这种情况，公司将尽力向举报人告

知可能披露其身份。 

5.3 然而本公司有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必须或因法律上的责任需要披露举报人的身份，例如为法律诉讼

而展开的调查、有关当局或监管机构提出要求、或根据法律法规或法院命令而做出的要求。 

6.  举报渠道 

6.1 本政策下之任何举报必须通过以下其中一种保密方式通知内部审计部（高度独立，不参与业务运

营）： 

➢ 书面： 

索信达控股有限公司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六道 6号迈科龙大厦 18 楼 

致：索信达集团内部审计部（绝对保密） 

➢ 电邮：  

sxdreport@datamargin.com  

6.2 任何举报应该提供足够、清晰及相关资料并附有关日期、地点、人士/见证人、数字等以便进行合

理的调查。举报人亦可与内部审计部负责人商讨任何事宜，应于所提交信息或留言中表明此等要求

并留下电话号码，以便在适当时候联络。内部审计部于可行情况下将会向举报人确认接收该举报。 

6.3 如举报人有任何合理原因而不希望透过内部审计部举报各类不当行为的情况，举报人可以直接向

本集团主席举报，集团主席会检视投诉及决定调查方式。集团主席的联络方式如下: 

索信达控股有限公司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六道 6号迈科龙大厦 18 楼 

致：索信达集团主席（绝对保密） 

7.  调查 

7.1 根据提交的各项报告的性质和复杂度，调查的形式和时长有所不同。 

7.2 根据举报人提供的信息，将在内部进行初步审查，以此了解指控的相关情况。集团其他相关业务部

门经理或者高级管理人员可能需要参与编制调查报告。 

7.3 内部审计部将会评估申诉之严重性，如有需要将向与投诉无利害关系的管理人员作出咨询，继而决

定调查申诉之方式、使用内部及/ 或外聘资源的多寡及负责带领调查工作之人选。 

7.4 在进行调查时，内部审计部将任命适当的内部或外聘法律、会计、人力资源或其他顾问。内部审计

部及其授权人在调查中有权查阅本集团所有簿册及纪录。本集团之董事、高级人员、员工应全面配

合调查。处理任何调查时，内部审计部将合理地尽可能使举报人之身份保密。 

7.5 若证实各类不当行为、舞弊及违规情况，正常程序是由向与投诉无利害关系的管理人员决定适当的

纪律处分。若有足够证据显示举报事件可能涉及刑事罪行或贪污情况，可能将指控连同相关信息提

交给有关当局，并且就此事采取进一步行动。 

7.6 适当和必要时，可以向举报人通报调查结果。 

8.  向审核委员会汇报 

内部审计部负责人每季度向本公司董事会之审核委员会（「委员会」）汇报于本政策下所接收及调

查申诉的总数目、性质及结果。除上述定期报告外，内部审计部负责人亦会尽快向委员会汇报任何

对本集团有重大影响之申诉。 

9.  失实举报 

举报人恶意或为个人利益提交虚假报告的，本公司保留对任何人（包括举报人）采取适当行动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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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以追讨虚假报告所导致的任何损失损害。如果举报人是本集团雇员，有关雇员可能面临包括被

解雇的纪律处分（如适当）。 

10.  附则 

10.1 本政策未尽事宜，须按有关法律、规例及规则（包括上市规则）处理。 

10.2 本政策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后执行。 

10.3 董事会具有全权实行、检查及定期检讨本政策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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